
“对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物的检查” 
2022 年检查计划 

 

检查事项：对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物的检查 

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、《北京市

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 

检查主体：丰台区园林绿化局 

检查对象范围：本区内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物的单位、个人 

管理对象基数：不特定被检查主体 

检查比例：不少于 12 次 

检查频次：每季度 3-4 次 

检查方式：巡查 

检查项目：（附检查单图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